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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山市加强生猪屠工屠商管理的途径

赵雅林

浙江省萧山市生猪经营放开以后，个体屠工屠商大幅度增加，生猪市场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，多种经营形式，多条流通渠

道开展竞争的新格局，无疑这对于搞活生猪流通是有益的。但是，由于市场机制发育还不健全，管理工作跟不上，而屠工屠商

发展过热，违法违章经营的情况相当突出，引起市场混乱，严重影响生猪流通秩序。因此实行治理整顿，加强对屠工屠商的管

理，是目前的当务之急。

一、生猪市场现状

生猪市场的混乱状况，主要表现庄以下三个方面：一是争夺猪源激烈，肉价上涨过快，有效供给难以保障。屠工屠商为了

争购生猪，总是抬高价格向农民抢购，国家每次提高生猪收购价格，不久就被他们抬高的价格所压倒，以致肉价轮番上涨，特

别是生猪上市淡季，国营食品公司出现“收猪难”,有效供给就难以保障；二是偷税漏税严重，经营作风不正。屠工屠商偷税漏

税现象相当普遍，卖一个月、报半个月，卖一头猪，缴半头猪税的屡见不鲜，个别的甚至分文不缴，这不仅使国家损失财政收

入，而且也不利于造就各条渠道平等竞争的环境。不少屠商卖肉缺斤少两，以次充好，有的甚至卖病猪肉坑害消费者，有的则

在收购生猪中压级压价剥削养猪户；三是掠夺性经营，影响生猪生产。屠工屠商抓钱不择手段，多宰甚至滥宰公母猪，使本来

就不丰富的猪源，搞得更加贫乏，而且还削弱了发展生猪生产的后劲，同时，由于他们赚钱较多较快，形成社会分配不公，挫

伤农民养猪积极性。农户反映：“养猪半年，不如卖肉半天”，农民养大一头猪，需要辛苦劳动 6个月，得到的净收入不过 20-30

元，而屠工屠商卖一头猪肉，仅半天时间，一般可赚 30-40 元，高的可达 50 元以上。

二、加强屠工屠商管理的途径

怎样来加强对屠工屠商的管理，建立良好的生猪流通秩序？我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：

1、整顿屠工屠商队伍

搞活生猪流通，不可能没有屠工屠商，但人员过多，却会导致生猪市场的混乱，故必须适当控制。一个地区的屠工屠商究

竟多少为好，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确定。总的来说，要达到三个有利：即有利于满足当地居民消费；有利于促进生猪生产发

展；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生猪流通秩序。鉴于前几年屠工屠商发展过猛造成混乱的教训，建议从现在起，两三年内暂停审批屠工

屠商的营业执照，对目前已在杀猪卖肉的进行一次全面整顿，重新换发营业执照。在整顿中，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令，对屠

工屠商的经营范围，经营方式，经营作风等进行认真审查，并要对他们的业务技术，兽医卫生知识和身体健康状况进行严格的

考核，对其中不符合杀猪卖肉条件的应予除名，不得换发新照，并坚决取缔无证经营。通过整顿，把屠工屠商人数控制在一个

合理的范围内，使之与生猪生产发展和消费需求相适应。同时，要明确规定屠工屠商坚持“三就”（就地收购、就地宰杀、就地

销售）服务，不准搞批发业务，不准转手倒卖，对投机倒把，欺行霸市者应予严肃处理。

2、推行集中屠宰生猪的办法

针对屠工屠商人员分散，点多面广，违章严重、管理困难的特点，应当逐步推行“定点宰杀，集中检验，统一纳税，分散

经营”的办法来加强管理。可以乡（镇）为单位建立屠宰点，屠工屠商经营的生猪，集中到定点屠宰场宰杀，；些行统一检验和

纳税后，再返回各地销售。集镇农贸市场专设猪肉摊位，实行集中设摊，挂牌营业。集中宰杀生猪，有利于工商、财税，物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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兽医卫生等部门的检查监督，也有利于屠工屠商的自我管理和监督，是项综合性的行之有效的措施，萧山市从 1987 年下半年起，

全面推行“十六字”管理办法，目前全市已建立集中屠宰点 69 个，75％的乡镇实行了集中屠宰生猪。两年的实践已渐见成效：

一是屠工屠商发展过热的势头得到抑制。实行集中屠宰以来，全市先后两次进行整顿，对 936 名屠工屠商重新换发了营业执照，

对 500 多名无证经营和不符合杀猪卖肉条件者，予以取缔和除名，从而使屠工屠商的人数趋向合理，人员素质也有所提高；二

是滥宰公母猪的歪风得到及时制止，保护了生猪生产，促使生猪生产逐步回升。据萧山市国营食品公司 1989 年 8 月调查，全市

生猪存栏 20.8 万斗：，比上年同期增长 8.55%，逐步做到有计划宰杀和销售，使食品公司的主渠道作用得到较好发挥，增加了市

场的有效供给。1988 年市食品公司收购生猪 17.93 万头，其中上调杭州 4.59 万头，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118％和 88.24％。这

一年，市场出现多次波动，但全市城乡猪肉供应基本稳定；三是违法违章经营大为减少，集中屠宰后，不仅农村环境卫生明显

改善，税收增加，而且肉食品的卫生质量也大大提高了。仅据义蓬、瓜沥两区 34 个集中屠宰点统计，1988 年共宰生猪 5.9 万头，

检出病猪 320 头，病变内脏 1287 个，查处违章行为 29 人次，罚款 1135 元。

3、逐步理顺多渠道与主渠道的关系

生猪多渠道经营后，国营食品公司作为生猪流通的主渠道，仍然担负着调官市场，平抑物价，支持生产的三大任务，政府

部门下达的指导性生猪收购上调计划，由食品公司具体实施。屠工屠商作为生猪流通中的一条渠道，可以同食品公司平等竞争，

也应协助食品公司实现生猪收购上调计划，因此，屠工屠商必须接受食品公司的业务指导和管理，不论是自营还是为食品公司

代购代销都要实行有计划销售，在猪源偏紧的地区，要压缩地销，确保生猪上调任务的完成，对食品公司定购的生猪，屠工屠

商不得插手收购，违者应严肃处理。食品公司也要向屠工屠商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，帮助他们搞活经营，提高服务质量。

4、建立各级屠工屠商管理机构

屠工屠商管理工作牵涉面广，政策性强，必须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工商、财税、商业、农业、物价、卫生等部门通

力协作，才能搞好。县、区、乡各级都应建立由政府牵头，有关部门参加的屠工屠商管理委员会，作为政府宏观管理生猪流通

秩序的专门机构，行使下列职权：（1）根据中央和省市有关政策精神，制定本地区屠工屠商管理规定，并组织实施，对生猪流

通实行全面管理，不论国营、集体、个体，凡从事生猪经营的都要服从屠管会管理；（2）对经营作风不正，屡教不改的违法经

营者，屠管会有权对其批评教育，在授权范围内处以罚款，停业整顿，情节严重者，可会同有关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；（3）维

护屠工屠商的合法权益，帮助他们开展业务技术培训，提供咨询、信息服务，反映他们合理的意见和要求，对遵纪守法，服务

优良的给予表扬和奖励。各级屠管会的办事机构，由商业行政部门和有关单位结合组成，实行定期办公制度。乡镇屠管机构也

可吸收屠工屠商的代表参加，逐步形成屠工屠商自我管理、自我监督的机制。


